附件2：
 麻阳苗族自治县职业技能培训承诺书

为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，加强规范培训监管，本机构谨向社会公开作出诚信承诺：
一、已全面了解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各项规章制度，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培训活动。
二、履行监管职责，强化对培训教师的监督、指导和管理，规范服务行为。
三、公开并严格执行服务项目，自觉接受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监督管理。
四、不发布虚假招生培训信息，不误导和欺骗培训学员。
五、不搞恶性竞争，不损害竞争对手的信誉或声誉，共创和谐发展环境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及时纠正不规范行为，主动做到“三公开”，即经营证照公开、投诉电话公开、服务流程公开，并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规范张贴。
本机构将严格遵守本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接受处罚，欢迎各界全程监督。
法定代表人：
（机构签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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